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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經管國有林地内 

「南投縣信義鄉濁水溪線」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 

第 3 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2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貳、會議地點：南投分署丹大工作站 3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李召集人政賢、全共同召集人志堅         紀錄：李祈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 

謹代表林業保育署南投分署歡迎各委員及各單位撥冗參加本次會議，本共

管會委員 19人，出席委員 11人，達開會標準，由主席宣布開會。 

陸、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一)依據林業保育署 112 年 9月 23 日來文，有關第 1次共管會議討

論事項案由二，田委員東憲所提共管會法律地位及相關機制為何

等意見，說明如下:各分署組成共管會之目的，係與原住民族共

同管理國有林自然資源，落實權利分享、責任分擔，援引《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 22 條及《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第 7

條，就原民於國有林內自然資源共同管理事務建立行政規則；另

共管會之公法地位部分，仍允宜由原住民族事務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即原住民族委員會，就《原住民族基本法》等相關規定研

議一致性規範後，各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始得據以依循等。 

(二)藉由劃設野生動物保護區取得適當法源進行總量管制，並針對不

當遊憩行為予以規範，降低山林衝擊；減少對生態環境及布農族

傳統文化地景的影響。後續將透過共管機制持續溝通，並提送計

畫至各關係部落，經關係部落諮商同意後，提送野生動物保育諮

詢委員會。 

(三)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名詞及分區都是由法律所規範，名詞尚無法更

改，但野生動物保護區冠名部分，可由共管會及部落族人共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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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四)未來將優先考量於丹大聯外道路支線 7.5k 舊登山口處設置服務

站，藉以勸導車輛進入七彩湖地區，惟是否允洽須再予討論決

定。 

發  言： 

伍麗華立委服務處 

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本應就原住民法源依據、公法地位研

議等議題進行討論，請主辦單位務必邀請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列席說明。 

決  定：請持續邀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列席，餘洽悉。 

二、本分署委託東海大學執行「丹大地區部落狩獵自主管理培力輔導計

畫」，期程自 112 年 8月 22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範圍於濁水

溪線之潭南、地利、雙龍、人和四村，主要目標係持續維持組織運

作輔導及狩獵監測，目前已完成狩獵申請、獵人訪談與狩獵自主工

作坊與野生動物保育培力等課程，未來將持續推動，以期達到永續

利用之目標。(自然保育科簡報 5分鐘) 

決  定：洽悉。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為因應本(112)年 11、12 月汛期結束，有關丹大聯外道路及七

彩湖地區管制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每年台電公司為電塔歲修所需，都會在丹大聯外道路濁水溪河

床搭設鋼便橋，惟山林開放後，蜂擁而至的人潮及車潮破壞山

林環境及野生動物棲息地，加上聯外道路路況不佳，山區氣候

多變，常有車輛墜谷或遊客受困等現象產生。 

二、本案經 112 年 8月 31 日第 2次共管會議獲共識決議，考量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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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外道路地質脆弱容易坍方，及顧慮周遭部落族人生活慣習等

因素，請台灣電力公司於辦理電塔歲修施工期間函請警政單位

暫停核發入山證。 

發  言： 

一、黃經理嘉全(台灣電力公司台中供電區營運處) 

(一)本處於今(112)年 9月 19 日已函文林業保育署南投分署、信義

鄉公所、南投縣警察局、花蓮縣警察局為考量出入丹大林道人

車安全，建請 112 年 10 月 2日至翌年 1月 31 日期間暫停核發

丹大聯外道路入山許可證。 

(二)施工期間如何確認相關許可人員進入，建請在會議中討論。 

二、田組長知恆(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 

(一)丹大地區入山申請是依據《人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

規定》進行山地管制，對於區域內事業主管機關如有公務需求

或行政協助，可以函文請本局配合。 

(二)有關上揭入山申請，如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則不需申請，惟進行

狩獵時，需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提出申請。 

(三)遊客管制部分，建議主辦單位可依《南投縣登山活動管理自治

條例》，對於禁止進入未開放之山域步道進行違規者的取締裁

罰。 

三、孫宗志執行秘書 

建議比照去年模式，由台電施工單位、信義鄉公所及丹大工作站成

立群組，部落族人入山時於舊孫海橋頭填寫申請單，並由工作站拍

照上傳群組，供鄉公所確認在地原住民後蓋章備查，再由施工單位

據以放行。 

四、伍麗華立委服務處 

請公務機關尊重在地部落意見，假日期間亦請配合部落申請需求。 

五、松代表東隆 (信義鄉鄉民代表) 

台電公司已公布今年度施工期間，而部落尋根都有既定期程，不會

https://www.bing.com/ck/a?!&&p=2c909beb63dcdb34JmltdHM9MTcwMDM1MjAwMCZpZ3VpZD0zNjg1ODM5OS03MGE2LTYyNmItMTliZi05MDU2NzEzMjYzZjAmaW5zaWQ9NTE5NQ&ptn=3&ver=2&hsh=3&fclid=36858399-70a6-626b-19bf-9056713263f0&psq=%e5%8d%97%e6%8a%95%e7%b8%a3+%e4%bf%a1%e7%be%a9%e5%88%86%e5%b1%80&u=a1aHR0cHM6Ly93d3cubmNwYi5nb3YudHcvc3ViL2luZGV4LmFzcHg_bTE9Mjg&nt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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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臨時起意的情形，所以建議各部落辦理尋根活動，可於 1星期前

將名單送工作站核定俾利入山。 

六、幸委員尚慈 (地利村原住民族代表) 

尋根部分因為是有既定行程的可以事前提出申請，但是零散的族人

為了狩獵、釣魚需求，是否要提出申請? 共管機制應該是給族人方

便，不應該限制族人進出。違規入山者，應該由相關單位進行取締

舉發。 

七、全委員偉勤 (地利村原住民族代表) 

建立共管會後應該讓族人更方便、更不受限制，應該尊重在地權力，

族人入山時，工作站人員應該都認識，應不用提出申請。 

決  議： 

一、考量台電施工期間，適逢當地部落文化巡禮之歲時，為避免部

落族人入山事宜造成外界誤解，將比照去年模式，由台電施工

單位、信義鄉公所及丹大工作站成立聯繫群組，部落族人辦理

尋根、文化巡禮入山時於舊孫海橋頭填寫申請單，並由丹大工

作站人員拍照上傳群組，俟鄉公所確認在地原住民蓋章備查後，

再由台電施工單位據以放行。 

二、對於未持有入山證進入丹大地區的一般民眾，請工作站先予勸

導，如勸導不聽者，再通知當地派出所派依相關規定取締裁罰。 

案由二：為本共管會成立之保護區籌劃工作小組，就保護區名稱、範圍

及各分區保護利用管制事項作成初步決議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加速丹大地區保護區劃設工作，依據本共管會第 2次會議決

議成立保護區籌劃工作小組，由各部落代表、專家學者、機關

代表及本分署共 9人組成。 

二、該工作小組業於 112 年 10 月 12 日召開第 1次籌劃會議，經各

委員充分討論，將各討論案由作成初步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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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保護區名稱：Bunun Acang 傳統文化地景野生動物保護區。 

 (二)保護區範圍：保護區東側以縣界為界，南投端維持原草案

分區規劃：核心區為丹大事業區第 21 林班，周圍第 19、20、

22，部分第 7、8林班為緩衝區，其餘第 9-18 林班、部分第

7、8林班為永續利用區(如附圖)。 

 (三)保護利用管制事項需調整部分： 

  1.本區實施總量管制，惟「南投縣信義鄉」部落族人依生活

慣俗、傳統文化、祭儀或公務所需，不受此限。 

  2.許可事項之發展生態旅遊展業改為從事環境教育活動。 

  3.全區禁止動力車輛，因公務或在地部落為傳統文化祭儀或

環境教育（車行終點為丹大聯外道路支線 16.5K）需要者

除外。 

三、請本分署自然保育科就上開決議事項進行簡報說明，再請各委

員針對該工作小組決議進行討論或補充建議。 

發  言： 

一、王委員國慶 (機關代表) 

(一)依據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第14條關係部落的認

定由同意事項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依前項規定認定

之。 

(二)本案認定鄉公所建議以行政區域範圍由地利村（達瑪巒部落會

議）為關係部落，但在說明會時要邀請濁水溪四村部落會議列

席聽取族人意見。 

二、全偉勤(地利村原住民族代表) 

以本案劃設保護區而言，因行政區域均屬地利村範圍，建議由地利

村擔任關係部落。 

三、全美珍(雙龍村原住民族代表) 

雙龍村內尚有多位長者世居拉芙蘭部落，建議將本村納入關係部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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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谷自勇(雙龍村原住民族代表) 

以行政區域之便將地利村納入關係部落確實比較簡便，但保護區內

也有其他三村族人祖居地，建議採用濁水溪線四村為關係部落尤

宜。 

五、幸泰祥(潭南村原住民族代表) 

丹大地區野生動物保護區為濁水溪線四村祖居地，建議以四村作為

關係部落。 

決  議： 

一、有關丹大地區野生動物保護區之名稱、劃設、範圍、分區規劃

與保護利用管制事項等，請依 112 年 10 月 12 日「Bunun Acang

傳統文化地景野生動物保護區籌劃工作小組」第 1次會議決議

事項辦理。 

二、後續由本分署邀集各關係部落進行說明會，關係部落則由鄉公

所認定。 

捌、臨時動議 

案由一:花蓮分署轄內 Ning-av Kavilan (七彩湖) 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

進度及保育計畫書草案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花蓮分署王

技正元均) 

說  明: 

一、自 108 年 11 月 1日舉辦七彩湖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推動工作地

方部落說明會-萬榮、明利部落場次起，迄今共舉辦8場說明會。 

二、保護區劃分為核心區(林田山事業區第 100 林班內)29.5 公頃、

緩衝區(林田山事業區第 98、99、100 林班)2,253.88 公頃，及

永續利用區(林田山事業區第 101、102、103、104 林班)3,664.13

公頃，合計 5,947.51 公頃。 

三、保育計畫書管制事項研擬原則以負面表列方式呈現管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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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行為推定為允許來取代利用事項，以明確化保育計畫方

向。 

四、實施承載量管制措施，依據南投分署及花蓮分署盤點雙邊通行

方向可使用設施之人數容納量，以一日 100 人進入保護區域內

為承載人數上限。未經申請核准者，不得進入，惟在地部落族

人依生活慣俗、傳統文化、祭儀或公務所需，不受此限。除經

管理機關公告可行駛區域之外，所有動力車輛禁止進入。在地

部落族人因生活慣俗進入、緊急救災或公務需要不在此限。 

五、核心區(七彩湖周邊)特別管制事項為禁止湖泊水域之遊憩活動，

或其他干擾湖泊水域生態之行為。步行以既有路徑為主，不得

另闢新路線。 

發  言： 

一、羅組長尤娟 

(一)花蓮分署與南投分署所規劃的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育計畫在傳統

文化、地景及管制事項類似，惟雙方保護區域範圍相連，各保

護區之承載量及其他規定能否彼此對接，都需要仔細評估，建

議雙方以整體經營管理之一致性通盤考量。 

(二)建議是否可以南投分署所設計管制事項，請花蓮地區於保護區

內關係部落確認是否可行之方式，仍以劃設同一保護區為目標

進行。 

決  議：請南投、花蓮分署共同持續推動保護區劃設作業，惟是否合併

劃設，最後還是尊重部落族人的決定。 

 

玖、散會 (中午 12 時 25 分) 















「南投縣信

義鄉濁水溪

線」原住⺠

族地區資源

共同管理會

報告事項二

丹大地區部落狩獵自主

管理培力輔導計畫



計畫緣起

1989年

《野生動物保育
法》公布施行

2005年

《原住⺠基本法》
立法通過

2017年

「狩獵自主管理
計畫」



宜蘭分署
德卡倫部落

宜蘭分署
大同鄉3部落

新竹分署
復興區2部落

臺中分署
南勢部落

南投分署
丹大4部落

南投分署
陳有蘭溪流域3部落

嘉義分署
阿里山地區部落

屏東分署
那瑪夏區部落

花蓮分署
太魯閣族7部落

花蓮分署
富里鄉阿美族8部落

台東分署
海端鄉2部落

屏東分署
來義鄉部落

計畫緣起



計畫實施範圍

 濁水溪線的潭南、地利、雙龍、人和四個村，位於本分署丹大工作站周圍。



信義鄉濁水溪線獵人協會成立

 濁水溪線地利、雙龍、人和、潭南部落布農族人，112年7月8日正式成立「信義
鄉濁水溪線布農族獵人協會」，是南投縣第二個獵人協會，透過自主管理機制，
管理狩獵⾏為，也保障原住⺠族狩獵權利、維護傳統文化延續。

理事⻑：谷忠信
常務理事：谷忠勇、金雅明、松照天、方茂禮
常務監事：松光輝
總幹事：廖漢威



自主管理計畫工作項目
1. 辦理丹大地區部落與獵人組織之狩獵自主管理相關事務說明或協調事宜。
2. 架設紅外線自動相機20台並累積至少35,000小時監測資料，監測並分析野生動物

資源狀況。
3. 訪談丹大地區各年齡層獵人至少10名，收集並討論獵人對自主狩獵管理之認知和

態度。
4. 輔導族人及時回報獵獲的動物種類及數量等資訊，建置狩獵自主回報機制並彙整

提出回報。
5. 辦理丹大地區部落狩獵自主管理培力工作坊2場、野生動物保育培力課程2場、輔

導在地族人參與監測工作，包刮自動相機架設與定期資料回收。
6. 完成部落或獵人組織之狩獵申請1式。
7. 辦理狩獵自主管理交流活動至少1場。
8. 輔導族人使用改良式獵具，期末提出獵人使用狀況及回饋意見。
9. 收集彙整丹大地區獵人使用陷獵、槍獵或其他獵法之情形。
10.協助在地獵人組織，彙整部落獵人意見撰寫在地獵人自治公約草案1式。
11.彙整部落對狩獵自主管理模式的意見與實際實行所遭遇困難，提出改善對策或修

正意見。



自主管理計畫工作項目-相機監測
架設紅外線自動相機20台並累積至少35,000小時監測資料，監測並分析野生動物資
源狀況。



自主管理計畫工作項目-獵人訪談
訪談丹大地區各年齡層獵人至少10名，收集並討論獵人對自主狩獵管理之認知和態
度。

報導人
編號

村別 訪談日期 年齡 身分

01 潭南 20230701 26 農

02 潭南 20230827 16 ⻑老教會青年部會⻑

03 潭南 20230827 13 ⻑老教會青年部副會⻑

04 雙龍 20230907 74 獵人、農

05 雙龍 20230907 40+
獵⼈協會理事⻑
計程車司機

06 人和 20230923 67 獵人、地方文史工作者

07 地利 20230925 43 獵人、砍草班工作人員



自主管理計畫工作項目-工作坊與訓練課程

辦理丹大地區部落狩獵自主管理培力工作坊2場、野生動物保育培力課程2場、輔導
在地族人參與監測工作，包刮自動相機架設與定期資料回收。



自主管理計畫工作項目-狩獵申請
完成部落或獵人組織之狩獵申請1式。



未來展望

持續推動丹⼤地區原住⺠族狩獵⾃

主管理，維持獵人組織運作與自然

資源永續利用



野生動物保護區籌劃工作小組
第⼀次會議決議事項

林業保育署南投分署
112.11.16

1



野生動物保護區範圍

• 保護區全區位於南投縣信義鄉，東側以縣界為界，⻄以丹⼤溪及
濁水溪為界，南以丹大溪為界，北以卡社溪為界，屬丹大事業區
第7-22林班。

濁水溪

丹大溪

卡社溪

南投、花蓮縣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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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保護區分區規劃

• 維持原草案南投端維持分區規劃：核心區為丹大事業區第21林班，
周圍19、20、22、部分7、8林班為緩衝區，其餘9-18、部分7、
8林班為永續利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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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保護區分區範圍

• 維持原草案南投端維持分區規劃：核心區為丹大事業區第21林班，
周圍19、20、22、部分7、8林班為緩衝區，其餘9-18、部分7、
8林班為永續利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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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保護區名稱

• 為保存丹大聯外道路沿線布農族傳統家屋遺址，並保護丹大地區
野生動植物資源及其棲息環境，保護區名稱訂為：

Bunun Acang 傳統文化地景野生動物保護區

5



Bunun Acang傳統文化地景野生動物保護區
分區規劃及保護利用管制事項

保護區共同管制事項(全區)：

• 本區實施承載量管制措施，由本共管會研商訂定與執行。未經申請核准
者，不得進入，惟南投縣信義鄉部落族人依生活慣俗、傳統文化、祭儀
或公務所需，不受此限。

• 不得破壞既有布農族傳統文化地景。

• 不得野放或引進動植物。

• 不得棄置垃圾、廢棄物、廢土、違章構造物(破壞自然環境)。

• 不得採取土石或礦物、開墾、設置墳墓(改變地形地貌)。

• 禁止於公告地點外露營、野炊。緊急救災、執行公務或在地部落族人基
於傳統文化、祭儀需要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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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un Acang傳統文化地景野生動物保護區
分區規劃及保護利用管制事項

保護區共同管制事項(全區)：

• 全區禁止動力車輛。緊急救災、執行公務或在地部落族人為傳統文化祭
儀或執行環境教育（車行終點為丹大聯外道路支線16.5K）所需者，不在
此限。

• 不得採集、砍伐或焚燒植物。緊急救災需求，不受此限。涉及原住⺠族
生活慣俗部份，得於核⼼區外依「原住⺠族依⽣活慣俗採取森林產物規
則」辦理。

• 不得騷擾、虐待、獵捕或宰殺野⽣動物。另為尊重在地部落居⺠基於傳
統文化、祭儀及自用，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需要者，得於核
心區外以在地知識永續利用自然資源。

• 既有建設、土地利用或開發行為，如對野生動物構成重大影響，主管機
關得要求限期改善。舊有依法放租之林地及設施，依租約相關規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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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un Acang傳統文化地景野生動物保護區
分區規劃及保護利用管制事項

保護區共同管制事項(全區)：

•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新設任何設施，惟在不破壞野生動物主要棲地及
影響野生動物棲息環境情況下，主管機關得視保育、解說或遊憩需要設
置必要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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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un Acang傳統文化地景野生動物保護區
分區規劃及保護利用管制事項

核心區特別管制事項：

• 不得獵捕、垂釣或宰殺野生動物。

• 不得採集、砍伐或焚燒植物

• 不得生營火、燒柴、燃燒紙錢、汙染水源或有破壞自然環境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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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un Acang傳統文化地景野生動物保護區
分區規劃及保護利用管制事項

緩衝區及永續利用區特別管制事項：

• 在地部落在不影響林⽊⽣⻑及友善環境前提下，得依「林下經濟經營使
用審查作業要點」於永續利用區申請發展林下經濟。

• 永續利用區內依國有林各事業區經營計畫分區為林木經營區者，得從事
永續之森林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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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un Acang傳統文化地景野生動物保護區
規劃願景

復建孫海橋

維持道路通行

委託部落永續林業經營
活絡部落經濟

由部落承接遊客
執行環境教育工作
獲得合理收入

改善遊憩設施品質 部落共同參與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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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委員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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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av 
Kavilan (七彩湖)
保育計畫書說明

2023.11.16

花蓮分署  王元均

11/16/2023 1



開會日期 會議名稱

108年11月1日
七彩湖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推動工作地方部落
說明會-萬榮、明利部落場次

108年11月2日
七彩湖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推動工作地方部落
說明會-馬遠村場次

109年02月15
日

七彩湖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推動工作馬遠村地
方部落說明會記錄-馬遠社區 

109年02月16
日

七彩湖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推動工作馬遠村地
方部落說明會記錄-東光社區 

110年04月30
日

馬遠部落座談會

111年03月04
日

Ning-av Kavilan (七彩湖)推動保護措施暨丹大
聯外道路部落說明會議

111年05月31
日

Ning-av Kavilan (七彩湖)推動保護措施-籌備
小組第一次會議

111年06月20
日

七彩湖周邊地區(含萬榮林道)未來推動保護措施
意見座談會

11/16/2023 2



計畫目標‘

•高海拔湖泊森林生態環境及其動植物資源

•保育以使用七彩湖高山湖泊生態系統為傳統領域之

原住民文化生活地景

生物多樣性保育目

標

• 建構原住民族夥伴關係。

•善用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與土地倫理，達到自然保

育與資源永續利用的平衡

保育原住民文化生

活地景

•管理七彩湖高山遊憩活動並加強環境教育活動推廣

•支持進行自然保育及原住民族與資源永續利用發展

(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 之研究

科學研究與環境教

育推廣
11/16/2023 3



• 保護區域範圍：

11/16/2023 4

分區 事業區/林班
面積 (公

頃)

總計 (

公頃)

核心區

(需嚴加保護；七彩湖為著名景點，

易有遊憩壓力，為保育原住民族

傳統生活地景及高山湖泊生態系，

以七彩湖及其周圍稜線之小集水

區為核心區範圍。)

林田山100林

班內 29.5 

5,947.5

1
緩衝區

(保護核心區之緩衝廊道)

林田山98、99、

100
2253.88

永續利用區

(可永續經營管理)

林田山101、

102、103、

104林班

3664.13



保育計畫書研擬原則

• 分區管制事項：

• 各分區管制跟利用事項分開
寫，以劃設保護區所應有的
管制作為跟部落關心的管制
作為為主。

• 以負面表列方式呈現管制行
為，其餘行為推定為允許來
取代利用事項，以明確化保
育計畫方向。

• 推定允許事項透過經營計劃
來強化跟部落的關係。

11/16/2023

正面表列：
除表列事項允許之外，一律推定為禁止。

負面表列：
除表列事項禁止之外，一律推定為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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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管制事項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為下列行為：

1)騷擾、虐待、獵捕或宰殺野生動物之行為。

2)任意野放或引進動植物。

3)採集、砍伐、毀損植物之行為。如有緊急救災需

求，不受此限。

4)採取土石或礦物、開墾、伐採、開發建築、設置

墳墓等各種開發利用行為。

5)濫墾、濫建、濫伐、濫葬、丟擲垃圾、傾倒垃圾

或廢土、放置違章構造物、排放污廢水及其他破

壞自然環境之行為。

• 前述第(1)、(3)、(4)點，於
尊重在地部落居民基於傳統
文化祭儀、日常生活之需要
者之既有行為除外。

11/16/2023 6



共同管制事項

• 實施承載量管制措施，依據南投分署
及花蓮分署盤點雙邊通行方向可使用
設施 之人數容納量，以一日100人進
入保護區域內為承載人數上限。未經
申請核准者，不得進入，惟在地部落
族人依生活慣俗、傳統文化、祭儀或
公務所需，不受此限。

• 除主管機關公告許可之地點外，禁止
露營。在地部落族人基於傳統文化傳
承及祭儀等需求、緊急救災、公務需
要不在此限。

•除經管理機關公告可行駛區
域之外，所有動力車輛禁止
進入。在地部落族人因生活
慣俗進入、緊急救災或公務
需要不在此限。

11/16/2023 7



核心區(七彩湖
周邊)特別管制
事項

11/16/2023 8

禁止湖泊水域之遊憩活

動，或其他干擾湖泊水

域生態之行為。

步行以既有路徑為主，

不得另闢新路線。



原住民合作事項

• 既有權益不能被影響(狩獵權、
文化權)

• 家屋保存、關門古道

• 委由部落進行例行巡護工作，
支持部落尋根也一併維護現
地環境。

• 馬遠村4人、萬榮村以及明利
村4人、萬榮鄉公所1人、花
蓮分署3人(召集人、副召集
人、執行秘書) 、 南投分署1

人、第三方人士1-2人 (需有
具原住民身分之第三方代表)。
可由共管會成員協商增列顧
問若干人。

11/16/2023 9

共管機制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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